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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会监绩字〔2024〕13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要求中国共产党勐海县

委员会党校对 2024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

检查中发现问题整改的通知

中国共产党勐海县委员会党校：

根据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

的通知》（海财会监绩字〔2024〕8 号）文件的要求和安排，检

查组一行 4人于 2024年 5月 8日对贵单位 2023年会计信息质量

进行了监督检查，检查情况如下：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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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勐海县委员会党校属于全额拨款参公管理事业

单位，2023 年末编制数为 20 人，年末在职实有人数为 19 人。

其中参公管理人员 7 人、事业人员 12 人（含工勤人员 1 人）。

设财务岗 2 名，其中：会计、出纳各 1 名。2023 年经费收支情

况：2023 年总收入 3,805,395.88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 3,697,445.88

元,事业收入 107,950.00 元。2023 年总支出 3,797,445.88 元，其

中：基本支出为 3,697,445.88 元，项目支出 100,000.00 元；2023

年年末结余 7,950.00 元为收取培训住宿费。

二、检查情况及存在问题

通过实地查阅和询问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勐海县委员会党

校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

内控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检查。

（一） 检查总体评价

一是收入方面能够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，暂未发现财政资金

截留、坐收坐支、挪用等问题，能够使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进

行账务、报表等核算工作；二是支出方面暂未发现套取资金及虚

列支出问题；三是资产方面能够严格执行现行的收支核算制度；

四是结余结转账面金额和决算上报金额一致，结余结转核算准

确；五是政府采购制度执行情况较好。

（二）检查发现的问题

1.会计科目核算不规范。如：接送培训授课老师公务用车过

路费通过“差旅费”科目核算；购买窗帘通过“其他商品和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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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”科目核算。

2.原始凭证证明性材料不完整。多数报账材料只有发票，没

有支撑发票的原始证明性材料，如供货单位提供的货物清单、维

修项目明细和领用清单等。

3.内控制度未能有效落实。如：车辆维修无维修审批单。单

位制订的《公务车辆管理制度》规定，车辆维修应严格履行申报、

审批手续，按要求填报审批单，经审批同意后，到指定的维修站

修理。经查询相关凭证，无单位车辆维修审批表；单位《办公用

品采购制度》规定，采购物品需填报采购审批表，报分管领导审

批，方可采购。经检查，单位在 2023 年度未填报采购审批表，

无分管领导审批意见，单位未按要求执行办公用品采购制度；单

位有物品管理（领取）制度，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物品领用混乱，

未按物品种类分类领用管理的情况。

三、整改要求及建议

1. 根据《预算法》“第七十二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的预算支

出应当按照预算科目执行。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、预算级次或

者项目间的预算资金的调剂，确需调剂使用的，按照国务院财政

部门的规定办理。”，请你单位财务人员加强业务学习，按照《政

府收支分类科目》中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使用范围来正确

核算。

2. 根据《会计法》“第九条 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

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，填制会计凭证，登记会计帐簿，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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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会计报告。任何单位不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

行会计核算”和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“第七十五条 会计机构、

会计人员应当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和监督。对不真实、不合法的

原始凭证，不予受理……对记载不明确、不完整的原始凭证，予

以退回，要求经办人员更正、补充”的要求，请你单位完善相关

证明性材料，确保支付事项真实合法。

（三）请对你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全面性、重要性、制衡性、

适应性和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、对照检查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，

抓好整改落实，进一步健全制度，提高执行力，完善监督措施，

确保内部控制有效实施。

请你单位根据整改要求及建议进行整改，并于接到整改通知

30日内将整改情况及证明性材料以红头便笺的形式报县财政局。

勐海县财政局

2024 年 5 月 27 日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5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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